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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訂午餐採購契約範本 修正對照表 

編

號 

契約 

頁數 

建議修正契約文字 

(修正部分以紅字和底線標示) 
原訂契約文字 修正原因 

1 33 

契約第 9 條第 11 款第 1 目 

(1)乙方製備餐飲之從業人員須繳

驗最近一年內之健保醫院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文件。健康檢查項目

應含 A 型肝炎(IgG 及 IgM 檢驗

結果，如 IgG 為陽性及 IgM 為

陰性者請提出檢驗結果，不限 1

年內)、傷寒、出診、膿瘡、外

傷、手部皮膚病等，如有變更或

增刪依本縣衛生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並將結果交由甲方審查，

凡健檢不合格或有其他不適合餐

飲之疾病，均不得從事是項工

作。(A 型肝炎抗體 IgG 檢驗結

果為陰性者，應於到職前補打抗

體疫苗第一劑，並於到職七個月

內補打第二劑抗體疫苗，費用由

乙方負擔)若體檢證明未交予甲

方，則甲方得要求停止供餐，一

切損失悉由乙方負責，不得異

議。 

契約第 9 條第 11 款第 1 目 

(1)乙方製備餐飲之從業人員須繳

驗最近一年內之健保醫院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文件。健康檢查項目

應含肺結核、A 型肝炎(IgG 及

IgM 檢驗結果，如 IgG 為陽性及

IgM 為陰性者請提出檢驗結果，

不限 1 年內)、傷寒、手部皮膚

病等，如有變更或增刪依本縣衛

生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並將結

果交由甲方審查，凡健檢不合格

或有其他不適合餐飲之疾病，均

不得從事是項工作。(A 型肝炎

抗體 IgG 檢驗結果為陰性者，應

於到職前補打抗體疫苗第一劑，

並於到職七個月內補打第二劑抗

體疫苗，費用由乙方負擔)若體

檢證明未交予甲方，則甲方得要

求停止供餐，一切損失悉由乙方

負責，不得異議。 

衛生福利部已於 114

年 6 月 4 日公告修

正「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準則」，刪除

第五條附件二中有

關食品從業人員健

康檢查之「結核

病」項目。 

2 34 

契約第 9 條第 11 款第 4 目 

乙方應有營養師駐廠從事營養午

餐業務並辦理執業登記，且乙方

營養師、食品技師或衛生管理人

員至少 1 人未出席本縣衛生主管

機關規定之營養和食品衛生安全

相關會議及訓練。所占用時間及

所耗交通費屬本案應辦理內容，

乙方不得因此要求額外費用。 

契約第 9 條第 11 款第 4 目 

乙方應有營養師駐廠從事營養午

餐業務並辦理執業登記，且乙方

營養師、食品技師或衛生管理人

員至少 1 人未出席本縣衛生主管

機關規定之營養和食品衛生安全

相關會議及訓練。所占用時間及

所耗交通費屬本案應辦理內容，

乙方不得因此要求額外費用。 

誤植修正，使與契

約第 17 條第 1 款第

1 項規定一致。 

 

3 35 

契約第 10 條第 2 款第 7 目 

運輸險保險期間：自      (地

點)起至契約所定           (地

點)止，(請學校依需求填寫，若

無需求請空白，若有填寫請務必

依契約規定辦理)。 

契約第 10 條第 2 款第 7 目 

運輸險保險期間：自      (地

點)起至契約所定           (地

點)止。 

依採購稽核小組

「114 年度稽核所見

採購缺失樣態暨改

善建議彙整表」，

未依契約條款規定

投保應保險項目，

或廠商投保內容不

符契約規定，招標

機關未辦理督導項

目修正，加註提醒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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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3 

契約第 17條第 1款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

方得以記點方式處理，經甲方召

開會議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乙

方應依規定繳納違約金。〈違規

記點標準，以 1 學期計，下學期

重新記點〉。 

契約第 17條第 1款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甲方得以記點方式處理，經甲

方召開會議確定以書面通知乙

方，乙方應依規定繳納違約

金。 

參用本縣午餐食材

採購契約書範本、

「午餐生鮮食材暨

廚工」勞務採購契

約範本、中央廚房

午餐公辦民營勞務

採購投標須知補充

說明範本，使學校

午餐契約違約記點

規定一致。 

5 54-55 

契約第 17條第 1款第 1目 

6.未配合校園食材登錄平台及智

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之政策 

 

未依規定於時限內於校園食材登

錄平臺及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

臺完整登載食材資訊  記點 1點 

 

未於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及智慧化

校園餐飲服務平臺完整登載正確

詳實之食材資訊  記點 2點 

契約第 17條第 1款第 1目 

6.未配合校園食材登錄平台及

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之政

策 

未依規定於時限內於校園食材

登錄平臺及智慧化校園餐飲服

務 平 臺 完 整 登 載 食 材 資 訊    

記點 1點 

未於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及智慧

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完整登載

正確詳實之食材資訊 

記點 2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於 111 年起

逐步進行食材登錄

平臺與智餐平臺之

整併，並已請學校

於 113 年 5 月底前

完成智餐平臺食譜

資料轉移至食登平

臺作業，簡化學校

午餐承辦人相關行

政工作。 

6 55 

契約第 17條第 1款第 1目 

7.午餐實際供餐抽查機制 第 1

年辦理期間(114 學年度)為輔導

改善期，暫不列罰，輔導學校督

導廠商改善，第 2 年(115 學年

度)起列入午餐違約記點處置。 

無 

依本府 114 年 4 月

23 日府教體字第

1140154741 號函修

訂「彰化縣各級學

校午餐菜單審核原

則」辦理。 

7 66-67 

契約第 19條 

第十九條  提升學校午餐品質方

案 

一、依「彰化縣政府補助國民中

小學學生及縣立高中經濟弱勢

學生免費營養午餐經費注意事

項」辦理。 

二、午餐經費調漲後，確保午餐

食材菜金達 70%以上(自辦午餐

食材招標金額至少達國小 35

元、國中 38.5 元以上;外訂午

餐招標金額提升 5 元)，用以

提升學校午餐品質。 

三、為提升學校午餐品質，乙方

每天應依下列擇一方式辦理： 

無 

依「彰化縣政府補

助國民中小學學生

及縣立高中經濟弱

勢學生免費營養午

餐經費注意事項」

辦理。 



3 

 

（一）食材品質提升： 

  原供應之溯源農產品（ QR 

code 等級）或無標章食材，應

提升為具三標章（CAS 臺灣優

良農產品標章、產銷履歷農產

品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等

級之食材。 

（二）菜餚質地提升： 

  乙方應依雙方議定之內容，適

度提升午餐菜餚配料品質，例

如將絞肉改以蝦仁供應、增加

菜餚配料、採雙主菜方式供應

等。雙方應議明提升項目與實

施次數，確保供餐品質穩定。 

（三）特餐型式供應原則： 

  若午餐以特餐方式供應，仍應

符合「一主食、四菜一湯」之

基本原則。 

  如菜餚道數不足，得以乳品、

水果或符合校園食品安全規範

之飲品或點心補足。 

（四）其他經雙方同意之品質提

升措施： 

  限用於提升學校午餐菜色或相

關品質改進項目，並應經甲乙

雙方書面同意後執行。 

四、乙方若未能依雙方議定之品

質提升方式辦理，甲方得依學

校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對當

日供餐人數每人扣減午餐費新

臺幣 3 元至 5 元（依各校午餐

招標調漲金額為準）計算辦

理。 

8 67 契約第 20條 契約第 19條 
因增列契約第 19

條，故遞延後續契

約條數。 

9 71 契約第 21條 契約第 20條 
因增列契約第 19

條，故遞延後續契

約條數。 

 


